
稅款解繳作業注意事項問與答 

 

一、納稅義務人持外縣市稽徵機關開立之繳款書至銀行繳納稅款，可

否代收？ 

答：為便利納稅義務人，任何縣市稽徵機關開徵之稅款，皆可向各

地任一經收稅款金融機構繳納。 

 

二、稅款經收處如發生稅款解繳錯誤之情事，應如何處理? 

答：各代收金融機構依稽徵機關通報之補退款表單，經查明為稅款

短解後，將短解款項繳入縣庫暫收稅款科目（地方稅），並將處

理結果填於上開表單回報稽徵機關;反之，經查明為稅款多解

時，填妥補退稅表單相關資料回報稽徵機關，並由稽徵機關開

具收入退還書、專戶支票或由專戶匯入金融機構指定帳戶退還。 

    (各級公庫代理銀行代辦機構及代收稅款機構稅款解繳作業辦法第 13 條)  

 

三、代收稅款金融機構派駐稽徵機關人員於金融機構營業時間結束後

所收稅款，應如何處理？ 

答：代收稅款金融機構派駐稽徵機關人員之辦公時間，以稽徵機關之

辦公時間為準，其在金融機構營業時間結束後所收稅款可作次日

帳處理，並在繳款書各聯加蓋「次日記帳」戳記。 

   （各級公庫代理銀行代辦機構及代收稅款機構稅款解繳作業辦法第 8條） 

 

四、各代收稅款金融機構未依規定稅款解庫日將上期所收之各項稅款

繳入當地國庫，是否應負賠償責任？ 

答：各代收稅款金融機構代收各項稅款，如有挪用、積壓或非因不可

抗力因素延誤解繳稅款，其一切損害責任應由各該代收稅款金融

機構負責賠償。各級政府對其挪用、積壓或其他非因不可抗力因

素延誤解繳稅款，得依應解繳稅款當年度 1月 1日中華郵政股份

有限公司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 1.5 倍，要求代收稅款金融機

構按日加計利息解庫，並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1.逾期一日以上催辦。 

2.逾期三日以上警告。 

3.逾期七日以上得終止委託契約。 

（各級公庫代理銀行代辦機構及代收稅款機構稅款解繳作業辦法第 14 條） 



五、各代收稅款金融機構未依規定誤將繳款書收款機構留存聯及報核

聯一併退還納稅義務人致發生溢繳稅款之情形且無法解繳稅款，

應如何處理？ 

答：為避免代收稅款金融機構因稅款未解繳公庫而涉及「各級公庫代

理銀行代辦機構及代收稅款機構稅款解繳作業辦法第 14條」有

關延誤解繳稅款應負賠繳責任之問題，並符合金融機構臨櫃代收

稅款金資流電子傳輸作業之一致性處理原則，經財政部賦稅署增

設「待查稅款」代號，並訂定「待查稅款納入金資流資訊作業」

處理方式，於 101 年 3月 1日起實施。 

     

    代收稅款金融機構處理方式如下： 

(一)登錄各欄項資料： 

1.縣市代號：代收稅款之金融機構所隸屬之縣市。 

2.稅目細稅代號：國稅為「860」，地方稅為「870」。 

3.IDN/BAN(身分證號或統一編號)：「A234567893」。 

4.金額：待查稅款金額。 

(二)填具彙計單並註明待查稅款及金額，次日中午前送達稅處。 

(三)待查稅款不計付手續費。   

       (財政部 100.9.15 台財稅字第 10004101110 號函 

 


